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甬石化区安监„2018‟3 号 

 

 

  

宁波石化开发区各危险化学品、化工企业： 

现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“12〃19”爆燃事故情况的通报》（安监总管三„2017‟149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

三，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结合园区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

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一、立即行动，全面开展自查自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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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区内涉及生产、储存装置“煤改气”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

对照《通报》要求，开展一次全面、系统的自查。准备实施或正

在实施环保改造的企业，要立即对改造方案进行风险辨识，根据

辨识结果，进一步完善改进安全风险管控方案；已经完成改造的

企业，要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，存在问题的要立即进行整改。

对一时难以整改的，要按照隐患整改“五落实”的要求进行治理。

各相关企业要建立“煤改气”自查档案，并将自查自纠情况及时

报告园区安监局，联系人：胡乾明，联系方式:86665989,邮箱：

228071580@qq.com。 

二、举一反三，加强天然气加热系统的安全管理 

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，为无色无味的易燃气体，爆炸极限

为 5%～15%，与空气混合极易形成爆炸性混合物，危险性大，被

列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，近年来国内外先后发生了多起天然

气引发的爆炸事故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。天然气作为加热介质时，

相应的加热系统必须经过正规设计；必须编制安全操作规程，天

然气点火前须对设备进行吹扫、置换，可燃气体浓度检测，点火

不成功应立即关闭气源，并进行通风、吹扫、置换；必须加强对

员工的日常安全培训教育，所有操作人员培训合格方可上岗操

作，使每一名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和掌握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

及防范措施，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技能和风险意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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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“12〃19”燃爆事故情况的通报 

  

 

宁波石化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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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危化管理科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13日印发 


